
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等

基本情况。

1.部门职能：

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县基本建设、工程建设、

城市建设、村镇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筑业、住宅与

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事业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并指导实

施；研究提出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建议；负责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管理。

（1）机构设置：

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属机关内设 8 个股（室），

为办公室、城建股、村镇股、质监站、工程股、财务室、

全域办、棚改办。

（2）人员情况：

2020 年底局本级核定编制 20 名，其中：行政编制 13

名、事业编制 7名；共有在职人员 28人（行政人员 10人，

事业人员 18 人），较上年增加 10 人，主要是调入人员增

加；遗嘱供养人员 11人。

（二）当年部门（单位）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2020 年主要目标，一是完成了宁县马莲河老桥维修工



程；二是完成了全县三四类贫困户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工作；

三是完成全县 431户危房户安全住房问题。

（三）当年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项目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及本项目的具体特点，

本项目设立了 4项绩效目标，同时设立了相应的绩效指标，

项目实施期间其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均未调整。

（四）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县财政局的安排对 2020

年整体支出及当年完成的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绩效评价

依据有关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政策、法规等，结合宁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实际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科学严

谨的评价。

（五）当年部门（单位）预算及执行情况

本单位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184310798.17元，支出总

计 215204393.51 元。项目执行情况如下：

2020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生活条件改善下达资 1000

万，已支付 1000万，预算执行率 100%；宁县马莲河老桥

维修工程预算下达资金 49万 元，已支付 49 万元，预算执

行率 100%；人防工程建设资金 133.29万元，已支付 133.29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879.35万元，

已支付 879.35 元，预算执行率 100%。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一）履职完成情况

2020 年我局针对重点工作，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实行班

子成员主管，科级干部分管，具体负责所包项目建设工作严

格按照施工图设计施工，坚持“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 的总要求，及时、准确、全面报送工程进展报表。在工

程建设中，做到了“协调配合促进度，文明施工不扰民，多方

监督保质量”。住建局在建立公路工程实验室的基础上，分别

委托 专业实验、检测机构对当年所有实施项目的原材料及

工程每个环节分层分批进行了实验、检测。在具体工作中继

续坚持 “七公开”严把设计招标关、材料进场关、施工工艺关、

质量检测关、社会监督关，落实了项目领导包抓责任、项目

技术 管理责任、乡村协调责任、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了工

程质量和进度。

（二）履职效果情况

2020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生活条件改善项目、宁县

马莲河老桥维修工程、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等工程的实施，极

大的改善了贫困户生活条件、解决了人民群众住房安全问题

极大地改善了环境，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

贫困户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解决人民群众住房安

全问题，有力推动了全县脱贫，马莲河老桥维修解决了人民

出行困难、缓解了县城交通拥堵问题，群众反响良好。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存在预算安排不精准、预算执行不及时等问题。

2.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认识不足。

（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1.针对 2020 年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将严格预算编定额

标准，细化预算管理和加强预算绩效监控，争取做到预算安

排精准，预算执行及时合理。

2.建议多举办绩效评价业务等相关方面的培训、讲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结果，将纳入单位工作总结，对照目

标要求，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工作，切实提高局里各项工作，

特别是绩效评价工作水平。绩效自评结果将根据全县统一安

排，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单位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